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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餐饮服务业环境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办法

（2015 年 12 月 24 日青岛市人民政府令第 243 号公布 根

据 2018 年 2 月 7 日《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<青岛市平时使用

人防工程管理和收费的实施办法>等 27 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》第

一次修订 根据 2020 年 8 月 23 日《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

废止部分市政府规章的决定》第二次修订）

第一条 为了防治餐饮服务业环境污染，保护和改善环境，

保障公众健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餐饮服务业环境污

染防治以及相关管理活动。

餐厨废弃物管理按照《青岛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第三条 市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餐饮服务业环

境污染防治的统一监督管理。区（市）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负

责本辖区的餐饮服务业环境污染防治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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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监管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公安、城市管理等部门在各自

职责范围内对餐饮服务业环境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。

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按照职责协助做好本辖区餐饮服务

业环境污染防治的有关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餐饮服务业发展以及空间布局规划应当符合环境

功能区和污染防治要求，不得在居民住宅楼新开办餐饮服务场

所，现有餐饮服务场所逐步与居民住宅楼分离，建设相对独立的

具有餐饮服务功能的商业集聚区。

第五条 行政审批部门在受理餐饮服务经营者工商注册登

记申请时，应当按照规定告知申请人依法办理环境保护手续，申

请人应当书面承诺在取得环境保护手续前不从事相关经营活动。

行政审批部门应当及时向生态环境、城市管理等部门抄告餐

饮服务业工商注册登记信息。

第六条 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

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，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，使油烟达标

排放，并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。

禁止在居民住宅楼、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

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产生

油烟、异味、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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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区域内露天烧

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。

第七条 在城镇区域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产生油烟、异味、

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选址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所在建筑物应当在结构上有专用烟道和具备可以安装

油烟净化、污水处理设施等的污染防治条件；无专用烟道的，经

烟道附着建筑物墙体业主书面同意安装外置烟道，但应当符合城

市规划、建设以及市容管理等有关规定；

（二）所在建筑物高度在 15 米以下（含 15 米）的，其油烟

排放口不得低于所在建筑物最高位置；所在建筑物高度在 15 米

以上的，其油烟排放口高度应当大于 15 米且不得影响居民住宅、

医院或者学校等周边环境敏感目标；

（三）油烟排放口位置与周边环境敏感目标的水平距离应当

不小于 20 米；经油烟异味处理设施处理，并征得相邻建筑物业

主同意后，油烟排放口与周边环境敏感目标的距离不得小于 10

米。

第八条 开办餐饮服务项目的，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环境

保护手续。

第九条 餐饮服务项目因改变经营方式、经营范围、烟道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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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、灶头数量以及油烟净化设施等可能导致污染物排放加重或者

其他重大变化的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重新办理相关环境保护手

续。

第十条 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餐饮服务污染防治设施，必须

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。

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保持污染防治设施的正常使用。经营者

应当自行或者委托专业机构定期清洗维护污染防治设施，并建立

维护台账，如实记录维护时间、内容等信息，维护台账保存期限

应当不少于 1 年。

第十一条 餐饮服务经营场所应当安装使用高效油烟净化

设施，规范建设油烟排放检测口。油烟排放应当符合山东省饮食

业油烟排放标准，不得无组织排放，不得排入城市地下管道。

第十二条 区（市）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油烟排

放监控信息系统平台，对餐饮服务项目油烟净化设施实施监督。

列入污染源自动监控计划的餐饮服务项目，应当按照规定的

时限建设、安装油烟处理设施运行监控装置，并与所在地生态环

境行政主管部门联网。

第十三条 餐饮服务项目产生的含油废水应当经隔油设施

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。



青岛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青岛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5 -

不具备接入市政污水管网条件的，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对其

产生的废水进行处理，符合国家以及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后方可

排放。

第十四条 餐饮服务项目应当合理布局排风机、鼓风机、冷

却塔、空调器等产生环境噪声的设备，采取隔音降噪措施，并对

相关设备定期保养维护。餐饮服务经营场所的边界噪声应当符合

国家以及地方规定的噪声排放标准。

餐饮服务经营场所边界噪声超过规定标准的，应当按照生态

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整改。

整改期间，夜间使用设备致噪声扰民的，禁用设备或者实行

限时营业，经营时间限制在每天的 6 时至 22 时。

第十五条 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域内的餐饮服务项目应当

使用清洁能源；现有餐饮服务项目尚未使用清洁能源的，应当在

规定的期限内改用清洁能源。

提倡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域外的餐饮服务项目使用清洁能源。

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建筑物使用性质

开办餐饮服务项目。

房屋所有人不得将不符合规定用途的房屋，出租给他人用于

开办餐饮服务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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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建立

餐饮服务经营者信用管理平台，记载经营情况、项目变更、环境

信用评价情况、奖惩等经营者信用信息，并纳入青岛市公共信用

信息平台。

第十八条 相关部门应当建立跨部门联动响应和失信约束

机制，在市场准入、行政审批、银行信贷等方面，将餐饮服务经

营者环境信用信息作为参考依据。

第十九条 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向社会作出环境保护守法

信用承诺，并在其经营场所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二十条 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其他相关监督管理

部门应当对餐饮服务经营场所进行监督检查，被检查者应当如实

反映情况，提供必要的资料。

第二十一条 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生态环境行

政主管部门以及其他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开展餐饮服务业环境污

染防治监督检查，并对有关部门监督管理活动进行监督。

第二十二条 市、区（市）生态环境、市场监管、公安、自

然资源和规划、住房城乡建设、城市管理等部门应当设置举报电

话，受理举报和投诉，实行首接负责制。

第二十三条 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相关监督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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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为餐饮服务经营者指定环境影响评价

机构以及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的设计和施工单位，不得指定环境污

染防治产品。

第二十四条 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其他相关监督管

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餐饮服务业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工作中玩

忽职守、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的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，由生态环境行政主

管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的规定责令改正，

按照以下规定处理：

（一）违反第一款规定的，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

款；拒不改正的，责令停业整治；

（二）违反第二款规定拒不改正的，予以关闭，并处 1 万元

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（三）违反第三款规定的，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，并处

5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二十六条 违反环境保护手续办理有关规定的，由生态环

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。

第二十七条 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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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由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

治法》的规定责令改正，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拒

不改正的，责令停业整治：

（一）未按照要求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或者油烟异味处理设施

的；

（二）未按照要求清洗维护油烟净化设施、油烟无组织排放

或者通过其他方式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的；

（三）未按照要求采取油烟净化措施，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

烟的。

第二十八条 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由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

以下的罚款：

（一）将油烟排入城市地下管道的；

（二）未按照要求建立污染防治设施清洗维护台账的；

（三）未按照要求安装和使用油烟处理设施运行监控装置

的。

第二十九条 通过向城市地下管道排放油烟、不正常使用油

烟净化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，生态环境行政主管

部门可以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的规定实施按日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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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处罚；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由生态

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的规定将

案件移送公安机关，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，由生态环境

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可以处 1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，由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

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，由生态环

境行政主管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的规定

没收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，并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

款。

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，由规划主管部

门、房屋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。

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公布前已开办的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

按照规定严格控制污染；达不到排放标准且造成严重扰民的,生

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的

规定责令其采取限制生产、停产整治等措施；情节严重的，报经

所在地人民政府批准，责令停业、关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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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，按照相对集中行政处

罚权的有关规定，应当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实施的，依照其

规定。

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：

（一）餐饮服务业，是指以从事饮食烹饪加工和消费服务经

营活动为主的行业，包括饭店、小吃店、快餐店、集体用餐配送

单位和其他提供餐饮服务的单位。

（二）无组织排放，是指未经任何油烟净化设施净化的油烟

排放。

（三）高效油烟净化设施，是指经环境保护产品认证的油烟

去除效率在 90%以上的油烟净化设施。

第三十六条 单位食堂等非经营性餐饮服务项目产生油烟、

异味、废气、污水等污染物的排放以及监督管理，参照本办法执

行。

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